中山市中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经营权转移合同
甲方： 中山市环境保护技术中心
乙方：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广东省中山市   
甲方：  中山市环境保护技术中心                    

住  所  地：  中山市石岐区东明北路18号长虹华庭二楼201、206A卡   
     法定代表人：罗旌生
     电    话：  88790380   传    真： 88783776                
乙方：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    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已经通过股权交易中心达成标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的交易，现根据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原则，就中山市中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权提前转移事宜达成协议，现就协议结果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关于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1.1公司注册全称为：中山市中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04289413P

1.3公司主营业务：环境监测服务；技术检测；产品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公司住所: 中山市石岐区东明北路18号204卡

1.5法定代表人：王奎

1.6成立时间：2014年08月04日

1.7注册资金：1001万元（币种：人民币）
第二条  经营权转移前提
2.1在签订本合同前，乙方已经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取得标的企业100%的股权，且甲乙双方已经就标的公司100%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第三条 经营权转移的范围及内容
3.1本合同企业经营权是指企业在不变更工商登记、税务登记、资质证书登记的前提下，在乙方享有标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对企业财产经营、投资和其他事项所的支配、管理权。
3.2 本合同约定经营权包括但不限于：

（1）人事任免权：可以对外招聘，进行员工任免、组织员工培训、对员工组织考核。
（2）内部组织结构调整权：调整内部管理机构设置。
（3）内部管理制度修订权：可以修订或重新制定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4）合同洽商签订权：对外进行合同洽商、业务合同和采购合同的签订。
（5）物资仪器采购权：经公开招标或三方报价等程序，进行仪器物资的采购，仍在法律有效期内采购合同不需要重新招标或三方报价。
（6）收付款权：进行应收款催收，对外进行付款，对员工支付工资、发放绩效奖金和福利。
（7）文件发布权：对外对内发布各类文件。

（8）招标投标权：对涉及标的企业的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组织进行业务项目投标。

3.3 本合同签订后，乙方确定管理层名单，甲方对名单管理层进行任命及签订符合3.2约定的授权委托书。

3.4 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尽力协助乙方顺利接管标的企业管理权，将标的企业CMA印章、检验检测章、财务章、出纳章、公章和计量认证(CMA)证书（包括能力附表），以及标的公司成立以来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发生的所有财务记帐凭证、财务报表电版及纸质版一并移交给乙方授权接收人。
第四条 经营权转移的限制
4.1 为确保在经营权转移间标的企业的风险可控，对超越经营权事项和部分重大事项进行限制。
4.2 经营权转移强制限制事项如下：

（1）不得对标的企业利润进行分配。

（2）不得申请标的企业的破产、分立、停业。

（3）不得转变经营方向，开展与主营业务无关的经营行为。

(4) 不得对标的企业的资产进行变卖、抵押。

（5）不得通过标的企业进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
4.3 经营权转移期间需要甲方同意及审批事项如下：

（1）单项金额在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各类对外和对内的投融资、举债、担保、红利分配。

（2）单项金额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日常办公经费、工程款、项目进度款、物资仪器采购款，员工工资和福利除外。

（3）单项金额在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接待款、公关费支出，月度累计超过10万元以上的，审批超出范围外的接待款、公关费。
（4）原有标的企业部长及以上关键人员的人事任免权。
第五条 经营权转移期间损益责任
5.1经营权转移期间标的企业的损益由乙方承担，在经营权转移期间标的企业的行为或决策造成甲方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甲方可将乙方列为连带责任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可向乙方追偿。
5.2如甲乙双方顺利完成标的公司的工商股权变更，损益在标的企业范围内的，不再进行损益补偿，如损失超出标的企业范围需要甲方补缴的，由乙方承担。
5.3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1年内仍未完成标的公司的工商股权变更，或可以预见不能完成过户的情形，无论是无法归责双方的原因或因某一方原因造成无的，损益情况在合同解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委托中山市成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经审计的损失，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相应价款；经审计的收益，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应价款。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1如乙方违返4.2约定的限制性条款，甲方可解除本合同，并启动《产权交易合同》14.5的违约条款，要求乙方承担责任。
6.2 如乙方违反4.3约定的前置审批条款，每违反一次（一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与表决事项金额相等的违约金。
第七条  协议解除或变更

出现以下情况本合同自动解除：

7.1 甲乙双方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的手续，甲方不再为标的企业股东。

7.2 甲乙双方出现违反《产权交易合同》的情况，导致该合同失效。

7.3 因甲方或乙方原因不能完成工商登记手续的变更，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失去履行的基础。

7.4 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1年内仍未完成标的公司的工商股权变更。

第八条 其他约定 

8.1根据本协议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全部通知以及各方的文件往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通知和要求等可采用电子邮件或快递方式传递，相应地址信息以协议首部载明的为准。

8.2 本合同作为甲乙双方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的附属合同，本合同条款与《产权交易合同》相冲突的，以《产权交易合同》为准。
第九条  协议效力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各执贰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名档  无合同正文）
甲方：      中山市环境保护技术中心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